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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24日讯（记者蒙
健 文 /图） 12月 24日，由市场监管总

局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供酒”清

源打链专项行动罚没物资全国统一销毁

行动海南海口设分会场。在海南分会

场，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展板总

结发布一批有影响的典型案例，通过实

物展示查获的侵权假冒伪劣“特供

酒”。据统计，共集中销毁“特供酒”

1015 瓶，涉及多个知名品牌，案值

4.28万元。

据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特供酒”的旗号，利用“特供”“专

供”“内供”或含有党政机关和军队名

称、代码等类似内容标识进行酒水包装

宣传炒作，赚取不法利益，不仅扰乱了

市场秩序，更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

今年3月以来，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的部署要求，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全省组织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

护党政机关和军队形象，维护良好市场

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截至12月，海南全省共出动执法人

员10314人次，检查食品生产者372家、

食品经营者13723家、其他主体1554家；

共查获“特供酒”1410瓶，涉案金额5.95

万元，立案查处违法案件40件，罚没款

11.95万元；开展专题宣传活动22次，发

布消费提示17次。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强化线索排查，加大“线上

+线下”联动，强化部门协作，合力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打赢“特供酒”

清源打链专项行动攻坚战。

此外，元旦、春节将至，海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

酒类商品时，要科学理性消费，认真查

看产品信息，坚决不购买含有“特供”

“专供”“内供”或党政机关和军队名称

等类似内容的酒类商品，一旦发现非法

制售、宣传“特供酒”的行为，可通

过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海南举行“特供酒”清源打链罚没物资销毁行动

集中销毁1015瓶案值4.28万元

南国都市报12月24日讯（记者 蒙
健文 / 图）近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根据举报，联

合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打假

办工作人员，对海口市区内的白酒销售

商行、便利店、餐饮店进行检查。其中

在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区三家烟酒商

内，查获涉嫌侵权假冒汾酒共计 103

瓶，对涉嫌违法烟行、超市及餐饮店依

法予以立案调查处理。

“近期在市场走访调研中，我们发现

有商家销售的汾酒产品涉嫌侵权假冒

……”12月17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接到举报

后，便立即与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打假办工作人员，首先来到海口

美兰区海甸二东路医药公司的海口美兰

某烟行。在该烟行负责人的陪同下，执

法人员对该烟行仓库进行了检查。记者

看到，在该烟行进门的货架上，摆放有

一箱53%vol的汾酒和一箱42vol的汾

酒，此外还有一箱已拆封的纸箱内，还

有7瓶汾酒产品。经现场初步鉴定，该

烟行内的7瓶“汾酒”涉嫌假冒山西杏

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产品。

随后执法人员又在该烟行仓库内

内查获了涉嫌侵权假冒的2箱酒精度为

53%vol的玻璃瓶汾酒，每箱12瓶。经

执法人员清点，在该烟行内共计查获涉

嫌侵权假冒的汾酒 53%vol 的 43 瓶，

42%vol的12瓶，共计55瓶，均为清香

型白酒，净含量均为475ml。据该烟行

负责人称，这些酒是先前一名业务人员

到店内推销，称“酒可以先放店里卖，

卖完再结算”，因此店方均是通过电话联

系对方要的酒。

在对上述烟行进行检查后，执法人

员又来到美兰区人民街道海甸五西路白

沙凤别墅的海口美兰蒙某源饭店进行检

查。记者看到，在该饭店经营场所的收

银柜台内货架上，摆放有7瓶汾酒（清香

型白酒、酒精度为53%vol）。

经打假人员现场初步鉴定，该饭店

内的7瓶“汾酒”同样为涉嫌侵权假冒

产品。“除了货架上的这些，不能遗漏其

仓库里是否还有同样的产品。”执法人员

随即对该饭店仓库进行检查，又找到一

整箱（12瓶）涉嫌侵权的“汾酒”。

面对执法人员的检查，该饭店相

关负责人现场提供了上述汾酒的收款

收据、但无法提供购销记录、第三方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以及供货商的资质

证照。

12 月 18 日，在打假人员的随同

下，执法人员来到了琼山区凤翔东路的

海口琼山利某某百货超市。记者看到，

在该超市入门的收银柜台内，发现存放

着两箱完整未拆封和一箱已拆封的汾酒

（清香型白酒），共计 29 瓶。记者发

现，该超市销售的该批汾酒，与在海口

美兰某烟行查获的汾酒生产批号相同，

均为“20230323412015”。

面对执法人员的检查，该超市现场

提供了供货商送货时所提供给产品第三

方检验合格报告、资质证照等材料。

记者了解到，目前执法人员已对上

述103瓶涉嫌假冒侵权的白酒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进行扣押，并对涉嫌违法的3

商家依法予以立案调查处理。

南国都市报12月24日讯（记者王
燕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部分驾驶人

出于侥幸心理，醉驾被查后拒不到案处

理，和交警玩起了“躲猫猫”，妄想逃避法

律的制裁，最终付出应有的代价。近日，

定安一驾驶人醉驾摩托车被查后，拒不

到案，最终，该驾驶人被抓获，目前已被

刑拘。

2024年6月14日22时，王某雄醉酒

后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定

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与人民路十字路口

时，被正在开展夜查行动的执勤民警查

获，经现场酒精呼气式测试结果为

152mg/100ml。

后经抽血检测，王某雄血液酒精含

量为180mg/100ml，系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涉嫌危险驾驶罪。在案件后续处理

中，民警多次传唤王某雄到定安县交通

管理大队来接受处理，王某雄一直拒不

到案，企图逃避处罚，定安县公安局对其

上网追逃。

12月 16日 9时许，澄迈县公安局

金江派出所民警在澄迈县金江镇澄

迈县人民医院将在逃人员王某雄抓

获，后移交至定安县公安局进行处

理。

目前，王某雄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口查获103瓶假冒汾酒
涉嫌违法烟行、超市及餐饮店被立案调查

醉驾被查已半年驾驶人拒不到案处理
涉案驾驶人已被刑事拘留

销毁现场。

涉嫌假冒侵权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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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销毁的将被销毁的““特供酒特供酒””。。


